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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  

1、任务来源 

目前，散货连续装船机相关标准主要包括JT/T 136-1994 《散货

装船机修理技术规范》，JT/T 1073-2016《散货连续装船机》，为了保

持散货连续装船机良好的技术状态，适应我国港口物料转运业的迅速

发展，急需制定《散货连续装船机安全规程》，组成散货连续装船机

完整的标准体系。因此，交通运输部在“交科技函[2016]509 号”《交

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16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的通知》文中，将《散

货连续装船机安全规程》标准列入制定计划（计划编号 JT 2016-145），

由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院主持承担该标准的编写工作。 

    2、协作单位 

本标准的编写主要由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完成，编写过程

中，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，并多次组织行业专家进行了研讨并

开展了广泛的调研工作和，得到了相关单位的支持、协助与配合，取

得了大量具有建设性的意见、建议，保证标准的修订质量。协作单位

名单如下： 

（1）上海振华重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（2）武汉理工大学 

（3）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

3、主要工作过程  

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接到标准修订计划任务后，立即着手

进行标准修订工作，主要工作过程如下： 

（1）2016 年 8 月～2016 年 11 月，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

成立了标准编写组。编写组制订了工作计划，广泛收集了散货连续装

船机相关的安全政策法规、标准及有关技术资料。对国内外散货连续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np_Xfwa4wkIupCKh_AsnHCH0iF1JHi9BDnLcbJlLb57I4sX1z3GDrcJYkeu5kpuB6mGl58HrJLeMQSeMR0DKlY5w6d9kAm_HBzWhtqqo_cm&wd=&eqid=9b0c7128000689ae0000000257996ff6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np_Xfwa4wkIupCKh_AsnHCH0iF1JHi9BDnLcbJlLb57I4sX1z3GDrcJYkeu5kpuB6mGl58HrJLeMQSeMR0DKlY5w6d9kAm_HBzWhtqqo_cm&wd=&eqid=9b0c7128000689ae0000000257996ff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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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船机技术情况进行了分析，提出了标准编写原则、主要依据及标准

编写的方法。  

（2）2016 年 12 月～2017 年 4 月，标准编写组开展了调查研究，

到港口企业秦皇岛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、日照港（集团）有限公

司等散货连续装船机使用单位听取了用户的意见，与振华重工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等港机制造单位和武汉理工大学等设计单位进行了交流，在

此基础上，非等效采用相关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，引用相关的国家标

准和行业标准，参考企业标准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与特点，结合散

货连续装船机的技术要求，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，对散货连续

装船机在设计、制造、安装与试验、检验、使用与维护等方面的安全

要求做出较为系统的规定。 

（3） 2017 年 5 月，编写组组织了内部讨论会，召集有关专家对

标准进行了讨论，提出了修改意见。 

（4）2017 年 6 月，编写组根据内部讨论会专家意见对标准初稿

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
4、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张德文、丁敏、赵溦、温浩白、宋志国、谢

琛、黄国庆、罗建平。上述同志承担的主要工作如下：  

——张德文负责组织、协调，并参与标准编写工作。  

——丁敏负责标准编写工作。 

—— 张德文、丁敏、黄国庆、宋志国等组织参与港口企业调研

工作、并参与标准的制定工作。 

——赵溦、罗建平负责标准资料搜集工作，为标准编写提供了大

量的理论依据。  

——谢琛、温浩白协助港口企业调研工作，为标准编写提出很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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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。 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

1、编制原则  

本标准是对散货连续装船机的安全技术要求，包括在设计、制造、

安装与试验、使用与保养、检验与维修等方面的安全技术要求。 需

对散货连续装船机的各组成部分（包括整机、金属结构、机构及主要

零部件、电气系统、液压系统、安全保护装置等）提出安全要求，以

保证设备在日常使用中的安全。 

本标准在参考国内外同类机型标准的基础上，充分考虑散货连续

装船机的特点以及新技术的发展现状，提出了具体的安全要求。标准

更具有科学性、可操作性和先进性，对于提高散货连续装船机的安全

行、保证设备的安全使用将产生积极作用。 

2、标准的主要内容的说明 

本标准在编写内容和格式上，遵照最新标准 GB/T1.1—2000《标

准化工作导则、第一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》进行。 

本标准对散货连续装船机在设计、制造、安装与试验、使用与保

养、检验与维修等方面的安全技术要求做了详细的规定。主要内容包

括：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基本要求、金属结构、机构和零部件、

司机室、液压系统、电气系统、安全保护装置、操纵系统、安装与试

验、使用与保养、检验与维修。 

本标准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标准有 GB 6067.1《起重机械安全规

程 第 1 部分 总则》、JT/T 1073《散货连续装船机》、GB/T 15361.6《港

口连续装卸设备安全规程 第 6 部分：连续装卸机械》、JT/T 400《港

口门座起重机安全规程》。 

起重机金属结构和通用零部件的安全技术要求满足 GB 6067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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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1 部分 总则》的要求，其他机构及零部件如

伸缩机构、溜筒等根据自身特点提出了安全技术要求。 

根据 GB 4053.2，斜梯高度不宜大于 5m，大于 5m 时宜设中间休

息平台，同时考虑到斜梯的稳定性，所以本标准规定装船机主要通道

上斜梯的高度不宜大于 4m； 

主要零部件如钢丝绳、卷筒、滑轮、减速器、车轮、制动器、联

轴器等为起重机的通用零部件，其安全要求主要参考 GB 6067.1 和

JT/T 1073 以及其他起重机的安全要求。 

散粮连续装船机溜筒由于存在粉尘的问题，溜筒应采用防尘溜

筒，并应设置吸尘装置和泄爆装置 

三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的分析、技术经济认证或预期的经济效果 

散粮连续装船机安全规程的制定，是对 GB 6067《起重机械安全

规程》的有效补充，有利于保证散货连续装船机的安全运行，是企业

安全生产的可靠保证，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，减少经济损失。 

四、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 

国外没有与本标准相类似的管理标准，因此，本标准主要以 GB 

6067.1《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1 部分 总则》的有关条款、要求为参

照，提出了散货连续装船机的安全技术要求。具体条款首先要满足

GB 6067.1 的要求，其次根据本机型特有的部分提出了更具体、更有

针对性的安全条款，以便于标准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。 

五、与有关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 

国家标准 GB/T 3811-2008《起重机设计规范》规定了起重机的设

计准则和要求，GB 6067.1《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1 部分 总则》对

起重机的基本安全要求做了规定，本标准中的条款首先要满足以上两

个标准的通用要求，其次才是自身特有安全技术条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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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充分考虑我国有关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和其他强制性标准，

符合国家、行业管理部门有关安全规定及标准要求。  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 

无。 

七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 

随着我国水路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，港口装卸设备在向大型

化、高效化迈进，随之而来的设备安全问题不可忽视。港口设备属于

大型设备，自重大，造价高，一旦发生安全问题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

损失，甚至是人员伤亡，引起诸多政治和社会负面影响。 

《散货连续装船机安全规程》突出了科学性、、先进性和可操作

性，是根据我国最新颁布实施最新法规、标准编写的，建议设计、制

造单位及使用单位严格按照标准的规定执行，保证散货连续装船机的

安全运行与使用。 

八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 

无。 


